
技术规范书

1.车辆清洗包含但不限于：

（1）洗车质量标准

车辆清洗完成后，车体外部应达到下列要求：车身：泥沙、残留

渍、水渍、小虫渍，无残留洗车液，漆面光亮；车窗：亮、无水印；

其他部位：车门边框、车灯、底裙、底盘、轮毂内衬、轮胎应干净，

无泥沙，排气管无进水。车体内部应达到下列要求：地板：干净整洁，

无垃圾、无污渍；仪表盘、车内门板、车内玻璃：干净，无尘土和污

渍；烟灰缸：干净，无烟头等其他杂物；脚垫：表面干净、无污渍；

其他：车内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2）室内清洗质量标准

清洁程度：车内表面应无灰尘、污渍、油脂等，包括车顶、座椅、

地毯、仪表盘等；无异味：车内应无异味，可通过使用适当的清洁剂

和消毒剂来去除污渍和异味；物品无损坏：在干洗过程中，车内的物

品和设备如座椅、仪表盘、音响等不应受到损坏；皮革护理：如果车

内有皮革座椅或其他皮革部件，应进行适当的护理，使其保持柔软和

光泽；表面无损伤：车内表面，如座椅、地毯、仪表盘等，不应有刷

毛、刮痕或其他损伤。

（3）去污抛光打蜡质量标准

去污方面：车身表面的污垢、杂质、锈迹等应完全去除，恢复干

净整洁的外观；边角、缝隙等部位也不应有残留污渍。抛光方面：漆

面应平整光滑，消除细微划痕、太阳纹等；光泽度均匀且明显提升，

从不同角度观察都有良好的反光效果；不应出现过度抛光导致的漆面

变薄、露底等问题。打蜡方面：车蜡应均匀覆盖在车身表面，没有遗



漏或堆积的区域；形成的蜡膜应具有一定的厚度和耐久性，能有效保

护漆面；触摸车身时有明显的光滑感；水在车身上应能形成水珠快速

滚落，展现良好的疏水效果。

（4）室内冷桑拿消毒及除异味的质量标准消毒效果方面：车内

的细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应得到有效杀灭，达到较为理想的卫生水

平（必要时可以通过专业检测仪器进行验证）。除异味方面：车内原

本的各种异味，如烟味、霉味、宠物异味等应完全消除或极大程度减

轻，使车内空气清新自然。不会残留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或其他不良气

味。内饰状态方面：内饰材料不应因冷桑拿过程而出现褪色、变形、

损坏等情况。座椅、地毯等表面无潮湿或水渍残留。

2.车辆类型及座位数：

车辆类型 面包车 面包车 越野车 城市 SUV 城市 SUV 小轿车

座位数 10 11 8 7 5 5

3.成交人需从公务车辆停车点接车辆送至清洗，清洗完成后送车

辆回到停车点，清洗时间为 4 小时（包含接送车时间）。

停车地点为：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163 号广电平云广

场内。

4.成交人的义务

（1）不得将清洗业务车辆擅自转厂开展清洗业务工作。

（2）成交人在接送车辆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车辆在成交人

清洗期间出现丢失或损毁的，成交人需承担全部赔偿，具有无限赔偿

责任。


